扬州市急救中心医疗责任险项目采购需求

一、背景
扬州市急救中心是我市唯一从事院前医疗急救的公共卫生机构，主要承担日常急救任务、重大灾害和突发事故的紧急医学救援、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等职责。为进一步缓解医患矛盾，维护医疗秩序，平衡医患双方利益，转嫁院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责任风险，稳定中心院前医疗急救队伍，现需采购院前急救医疗责任险。
二、需求分析
购置医疗责任险（一年期）
三、具体要求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单位（以下简称投保单位）开展的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失和被保险单位因法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在本保险期间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单位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发生后，必要的法律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事故鉴定费、查勘费、取证费、差旅费、仲裁或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法律费用无需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
（二）扩展责任
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被保险单位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因下列情形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本保险期间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 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病情或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以预料或在预料之中但难以防范的不良后果；
2. 按照正常的技术规范操作，仍然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或者治疗意外；
3. 应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仍然发生无法预料或难以防范的不良后果；
4. 在危急情况下为抢救危重患者生命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5.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或药品不良反应造成患者损害。
6. 院前急救工作除了急救车厢内发生的急救医疗责任事故或纠纷以外，还涵盖现场急救医疗事故或纠纷、担架转运意外、陪同家属发生意外（交通事故除外）、院前院内交接过床意外等，因此院前急救医责险应承保院前急救工作（除急救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外）整个流程涉及所有事故和纠纷造成的损失。
（三）保险范围
扬州市主城区16个院前急救站点医务人员（含院前院内联动医务人员）
院前急救医疗机构名称：扬州市急救中心、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东区、西区）、扬州市中医院、扬州市妇幼保健医院（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扬州市广陵区中医院、扬州友好医院、扬州东方医院（含瓜州、方巷急救点）、扬州市广陵区汤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李典急救点（李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警江苏总队医院）。
被保险人为扬州市急救中心。地址范围为扬州市急救中心、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东区、西区）、扬州市中医院、扬州市妇幼保健医院（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扬州市广陵区中医院、扬州友好医院、扬州东方医院（含瓜州、方巷急救点）、扬州市广陵区汤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李典急救点（李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警江苏总队医院）。
[bookmark: _GoBack]保险所称医务人员，包括执业地点为被保险人的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技师、影像技师（士）等卫生专业人员以及医疗管理人员、进修医务人员、外聘医务人员、外请会诊医务人员、委培医务人员、实习医务人员、调度员、担架员符合多点执业条件的医务人员等。无论其处于何岗位，只要实际从事具体诊疗活动或院前急救工作，均视为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定义和范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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